
 
 

名 稱： 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(民國 95 年 02 月 03 日 修正)  

第   10    條 

 

大學校長應具有左列資格之一： 

一、具有博士學位，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，並擔任教育

    行政職務合計四年以上，成績優良者。 

二、具有碩士學位，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，並曾任教育

    行政職務合計七年以上，成績優良者。 

三、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，曾任大學或獨立學院教授五年以上，或相當於

    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十年以上，並均曾任教育行政職務三年以上，成

    績優良者。 

四、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，曾任分類職位第十四職等或與其相當之簡任教

    育行政職務五年以上，或曾任政務官二年以上，並具有教授資格，成

    績優良者。 

第   25    條 

 

專科以上學校校長任用程序如左： 

一、省 (市) 立大學校長、獨立學院院長、專科學校校長，由省 (市) 政

    府遴選合格人員，提請教育部聘任。 

二、國立大學校長、獨立學院院長、專科學校校長，由教育部遴選合格人

    員聘任。 

第   33    條 
 
有痼疾不能任事，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，不得任用為教育人員。己屆應

即退休年齡者，不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。 

 
 
 


